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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關務署臺北關 

115年度第2次快遞通關作業與快遞業者交流座談會 

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15年6月30日（星期二）下午2時 

開會地點：遠雄自由貿易港區貨運站5樓 T5026室 

主持人：許主任正輝 

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游國雄 

壹、主席致詞：(略) 

貳、業務宣導 

一、涉及輸入規定之貨物不得簡易報關-以商品檢驗為例（附件1） 

二、EZ WAY 預先委任（附件2） 

三、守護 MIT品牌國際貿易秩序（附件3） 

四、強化源頭管理共同維護快遞通關秩序-電子煙、毒品及高風險貨物查緝重點 

宣導（附件4） 

参、性平宣導-宣導短片「什麼是性騷擾?」 

肆、業者座談 

台北市報關商業同業公會代表： 

非常贊同並支持海關源頭防堵毒品政策，呼籲報關業同仁配合國家政策，共同防

範毒品走私及電子煙等管制物品進口，以遏止毒駕事件發生；另外也非常贊同國

貿署及海關為防杜他國貨品偽冒我國產地（俗稱洗產地）以規避第三國高關稅或

貿易制裁所採取的防範措施，呼籲報關業同仁要配合遵守相關規定。 

※本關回應： 

一、感謝公會支持海關防堵毒駕的源頭管理政策，期盼持續合作，共同強化邊境

把關，為防堵毒駕事件貢獻一份心力，同時政府也透過修法提高刑責及持續

強力掃蕩，杜絕毒駕；另外涉及輸入規定的貨物不得簡易報關，仍請業者配

合遵守，以免受罰。 

二、本關嚴查違規轉運與「洗產地」的「三道防線」措施，請業者配合遵守相關

規定，以共同守護得來不易的 MIT品牌形象。 

三、EZ WAY 預先委任政策，「預先」是「委任」的核心基礎，本就合情合理，

政府透過媒體向民眾宣導，也期盼公會鼓勵報關業者直接向客戶宣導，「公

私協力」更具成效。 

伍、散會（15時30分） 



115 年度第 2次快遞通關作業與
快遞業者交流座談會

涉及輸入規定之貨物
不得簡易報關 -以商品檢驗為例

竹圍分關業務三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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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 :

一、是否屬應檢商品之查詢方式

二、進口應檢驗商品之重要規定及處罰

三、未確實申報之風險

四、風險防範措施

五、結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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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是否屬應檢商品之查詢方式
簡易分類表查詢
下載網址路徑 :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首頁 /商品檢驗 /書表下載 /品

目查詢 /點選「應施檢驗商品簡易分類表 」

依貨品分類品目資料查詢
網址路徑 :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首頁 /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 /應施

檢驗商品查詢 /依貨品分類品目資料

智慧品目查詢
網址路徑 :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首頁 /商品檢驗業務申辦服務 /商品

品目查詢 /品目簡易查詢

檢附具體商品資料品目查詢
1.紙本申請單

下載網址路徑 :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首頁 /商品檢驗 /書表下載 /品

目查詢 /點選「玩具、文具及兒童用品查詢單」或「品目查詢單」

2.線上申請

網址路徑 :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首頁 /商品檢驗 /線上申辦與查

詢 /線上申辦 /品目查詢線上申請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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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貨品分類品目資料查詢

應施檢驗
商品查詢

依貨品分類
品目資料

輸入貨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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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品目查詢

推薦選項 :電子資訊產品

步驟 4

1輸入貨名
2搜尋

4點選

是否須檢驗

3推薦
選項

檢驗標準

直接點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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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紙本查詢單下載作業

檢附具體商品資料品目查詢

玩具、文具暨兒童用品類
應施檢驗商品品目查詢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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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線上申請品目查詢作業

驗證電子信箱
填寫電子表單 回傳完成申請

檢附具體商品資料品目查詢

1點選
線上申辦

2點選
品目查詢線上
申請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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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進口應檢驗商品
之重要規定及處罰

罰鍰
空運快遞貨物

通關辦法第12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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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未確實申報」之風險

 稅捐風險：補稅、罰鍰

 裁罰風險：違反商品檢驗、檢疫或其他輸入

規定

 安全風險：危險物品未申報或商品未檢驗有

使用安全疑慮，甚至自燃或爆炸

 營運風險：貨物扣留、成本增加 (退運 )、

延誤通關及商譽受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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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
112 年某貨棧發生 2起快遞進口鋰電池自燃事件，

經查原因為「未確實申報」，違規事實如下：

託運人 (出口人 )- 「未申報」

1.未向航空公司申報為「危險物品」

2.外箱未張貼危險物品標示

3.未依規定包裝封裝危險物品

航空貨運承攬業者 -「不實申報」

「艙單」申報貨名與實際到貨及報單貨名

不符，涉及「不實申報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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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果

 貨物損毀：燃燒毀損貨物、財物損失

 作業中斷：貨物延誤通關、商譽受損

潛在風險

 人員風險：燃燒、爆炸傷及地面作業人員

 飛安風險 :燃燒、爆炸危及飛航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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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法規：

1.航空業、航空貨運承攬業、航空站地勤業或航

空貨物集散站違反民用航空法第 43 條第 2項規

定最高處 10萬罰鍰（民用航空法第 112-2 條第

2項）

2.航空貨運承攬業違反海關管理承攬業辦法第 20

條第 1項規定最高廢止登記（關稅法第 83-1

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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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風險防範措施 -預防階段

1.宣導並要求國外電商、集運商及進口人提

供正確完整之商品資料以誠實申報。

2.建立高風險之貨物清單及其申報程序之

SOP以防違章情事發生。

3.對高風險合作夥伴或商譽不佳進口人，審

慎評估不予合作，以防違章情事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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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籠統貨名為海關查核重點，應申報正確貨名，以

防違章情事受罰。

2.多利用政府之查詢網站或洽詢主管機關以釐清輸

入規定，免於觸法。

3.要掌握客戶貨物之相關資料，如正確之發票、型

錄及用途說明等以釐清貨物之真實性；如疑似有

危險物品需向集運商或進口人查證並提示須向航

空公司申報，以防危及飛行安全。

4.不應誤解涉及輸入規定「少量自用、樣品」得簡

易報關，若被查獲除轉一般報單而延誤通關外，

另依情節輕重累積處罰，最高得廢止登記。

四、風險防範措施 -審單階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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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論

涉及輸入規定之商品，不應

濫用快遞簡易申報，應依法

以一般報單確實申報，俾優

化快遞通關秩序及效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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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謝謝聆聽



財政部關務署 ｜ 報關業者業務宣導

EZ WAY 　預先委任
快遞貨物收貨人實名認證制度
 最新驗證、註冊方式

報告人：陳瑛錡海關　　報告時間：約 10 分鐘
中華民國 115 年 6 月



AGENDA

報告大綱

1 什麼是實名認證與預先委任
制度緣由與名詞定義

2 預先委任制度的沿革與演進
1.0 → 2.0 → 3.0 → 全面預先委任

3 115/3/1 全面預先委任新制
對報關業者的關鍵影響

4 最新註冊與驗證方式
電信認證、簡訊認證

5 系統配套與近期重要更新
境外 IP 禁用

EZ WAY 預先委任宣導 ｜ 財政部關務署 2

6 申報不符之法律風險



BACKGROUND

一、什麼是實名認證與預先委任？
制度緣由：防止個資遭冒用報關違法物品或詐騙包裹，確保每件通關貨物都有可追溯的收貨人。

實名認證
•  民眾下載「 EZ WAY 」 APP

•  以手機門號綁定身分證／居留證
號
•  完成後可簡化紙本委任書

預先委任
•  報關「前」即取得民眾委任
•  APP 推播預報資料，民眾點選
•  「申報相符」後貨物才可報關

逐筆／個案委任
•  傳統方式：貨物抵台後才確認
•  或逐筆提供紙本個案委任書
•  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•  屬臨時、被動的委任模式

EZ WAY 預先委任宣導 ｜ 財政部關務署 3



EVOLUTION

二、預先委任制度的沿革與演進

實名認證 1.0

110/12/28 起

針對遭冒名報關或
多次未回復名單，

強制納入

▶ 預先委任 2.0

111/9/15 起

民眾可「主動」於
APP 設定加入，

自願預先確認

▶ 預先委任 3.0

112/8/22 起

三類高風險進口人
「強制」納入，

防杜冒名報關

▶ 全面預先委任

115/3/1 起

個人進口快遞貨物
「全面」實施，
人人都要先確認

核心轉變：從「事後逐筆確認」→「事前預先確認」；從「部分高風險者」→「全體進口人」。

對報關業者：報關前若未取得民眾 APP 確認，則海關系統將顯示錯單，貨物無法報關進口。

EZ WAY 預先委任宣導 ｜ 財政部關務署 4



NEW POLICY

三、 115/3/1 全面預先委任新制

自 115 年 3 月 1 日起，個人進口快遞貨物全面實施實名認證與預先確認委任
跨境包裹抵台前，收件人未於 APP 完成確認，海關即不予受理報關

對「報關業者」的影響與作業要求
•  報關前進口人需於 APP 點選「申報相符」
•  系統會先顯示預報資料供民眾比對，品名、數量、金額須據實申報
•  民眾確認相符後，進口申報始被受理；未確認則貨物卡關、無法報關進口

EZ WAY 預先委任宣導 ｜ 財政部關務署 5



REGISTRATION

四、最新註冊與驗證方式

① 電信認證（優先）
•  適用：門號為「本人」所有
•  電信業者比對門號與身分證號
•  免上傳證件、最快速，制度不變
•  須為台灣電信門號

② 簡訊認證（仍可用，已加嚴）
•  適用：非本人門號／預付卡、電信失敗
•  須上傳身分證正反面 ＋ 簡訊驗證碼
•  新制再加驗：以讀卡機插入「實體健保卡」驗證
•  須至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完成，門檻明顯提高

提醒　電信認證最單純、免插卡、速度最快，可建議客戶優先採用。
簡訊認證的健保卡插卡手續，是給門號非本人、預付卡或電信認證失敗者的替代方式。

EZ WAY 預先委任宣導 ｜ 財政部關務署 6



UPDATE

五、系統配套與近期重要更新

⚠ 境外 IP 全面禁用
•  自 114 年 6 月 20 日（西元 2025/6/20 ）起， EZ WAY 已禁止從境外 IP 連線
•  註冊、實名認證與預先委任，都必須使用「台灣網路」

代購與出國的影響（請業者務必提醒買家）
•  經常出國的買家、代購業者尤其要注意
•  包裹進口時人若不在國內，將無法連線確認委任
•  應事先安排可信任的在台親友協助處理
•  否則貨物抵達卻無法確認，恐導致卡關、甚至退運

EZ WAY 預先委任宣導 ｜ 財政部關務署 7



LEGAL RISK

六、申報不符之法律風險

① 申報貨名、數量等項目錯誤
•  報關業者申報貨名、數量、價格等與實際貨品不同
•  海關將依「海關緝私條例」予以裁處

② 事後無法提供委任書
•  受委任報關應檢具委任書，並切實核對、妥善保存備查
•  經海關要求卻無法提示，或查無委任書
•  海關將依「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」第 12 條、「關稅法」第 84 條處以行政罰鍰，情節重大得停業或廢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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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　 KEY TAKEAWAYS

一句話帶走：報關前，先確認；確認後，才申報

制度已從「事後逐筆確認」全面走向「事前預先確認」。

115/3/1 起全面實施，所有個人進口快遞皆須民眾 APP 確認「申報相符」。

境外 IP 無法操作 EZWAY ，須提前告知客戶。

報關業者請落實預報資料正確、輔導民眾即時確認，共同杜絕冒名報關。

簡報結束　敬請指教　｜　客服專線 02-7735-2812



REFERENCE

資料來源

•  財政部關務署－預先委任 3.0 上線，防杜冒名報關確保民眾權益

•  財政部關務署－預先確認委任報關 / 快遞收貨人實名認證

•  財政部全球資訊網－強化實名認證 APP 身分驗證機制

•  EZ WAY APP 官方說明與使用指引

•  新制施行日：實名認證 1.0 （ 110/12/28 ）、預先委任 2.0 （ 111/9/15 ）、

　　　　　　 預先委任 3.0 （ 112/8/22 ）、境外 IP 新制（ 114/6/20 ）、全面預先委任（ 115/3/1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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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務署臺北關





嚴重情形



什麼是「洗產地」？



海關三道防線



違規代價：兩大貿易法規裁罰基準



邊境查緝戰果儀表板
(截至 115年 6月 16日 )



實務鑑識一：本體與外箱
皆無標示 (嚴重違規 )



實務鑑識二：外箱虛偽標示，本體漏標



實務鑑識三：未依規定標示產地

移送國貿署
處分



結盟防禦：政企攜手守護
MIT國際競爭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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